汽车处置交易公告

（项目编号：tzy20013-1  ）

根据拍卖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泰州市、我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现对我单位下属企业泰州市春晖劳动服务中心的车辆进行公开处置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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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标的资产转让底价:人民币叁万零肆佰元整(3.04万元)。车辆实际情况以实际为准，以实物现状转让，意向受让方（竞买人）应自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实地勘验，不承担瑕疵责任。 

二、竞买人条件：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三、报名事项：

1、发布公告及报名时间：2020年7月8日—7月14日

2、实地勘验时间：2020年7月8日—7月14日 ,每天的9：00---16：00
3、参加竞买确认函（格式附后）:

参加的竞买人必须在2020年7月13日10:00之前将《参加竞买确认函》发到邮箱tzyhqzcc@126.com。在规定时间内未发送的，学院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。竞买人不符合资格要求随意报名或报名后无故不参加的，作为不良行为记录。

4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翟老师   13912193188

四、保证金：

1、竞买人须在2020年7月15日15:00前，将保证金10000元缴入以下账户。

户名：泰州市春晖劳动服务中心
账号：32001762600052500161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医药高新区支行      
联系人：王会计  手机号码：15850859069 

2、未能成功竞买的竞买人交纳的保证金，在竞价结束后由5个工作日内按照竞买人报名时预留的账户信息，原额原渠道无息退还；无故不参加者（未在文件接受截止及开标时间前撤回投标）、放弃中标者，不予退还。缴纳的保证金不计息。

五、竞买文件要求：

1、自然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；单位或组织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2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原件

3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（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亲自参加投标的除外）

4、缴交保证金的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一份；缴交保证金的银行汇款信息，注明具体户名、账号、开户行名称（用于退还保证金）。

5、投标函（格式附后）

以上文件一式贰份（一正一副，在文件封面上标注正/副本）。

竞买人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密封后，在外封袋上标明投标项目、加盖单位公章（自然人签字），密封报送到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天星路8号（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118室）。

本文件所表述（指定）的公章是指刻有竞买人法定名称的印章，不包括合同、财务、税务、发票等形式的业务专用章。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：

1、文件接受开始时间：2020年7月16日 9:00

2、文件接受截止及开标时间：2020年7月16日9:30

3、开标地点：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行政办公楼一楼118室

因疫情影响，各投标人在进校实地勘验和参与投标前一天14：00前，都需向联系人提交苏康码（或祥泰码）、行程码，若不提交或提交非绿码的，将不得入校实地勘验和参与竞买，由此带来的后果自负。

七、成交方式

1、本次转让采取以不低于评估价(标的资产转让底价)标准成交（最高报价者方式确定受让方，即最高报价者即为受让方，最高报价的竞买人报价为中标价））。若只有一人报名参与竞买，则由该报名者竞得。

2、成交人需当场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于公告截止时间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款，于一次性付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关转让手续，否则取消成交资格，没收保证金，不良行为予以公示。

八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

2020年7月8日

参加竞买确认函
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：

　　　

我单位已下载了贵单位  汽车处置     项目（编号：tzy20013-1   ）的汽车处置交易公告，经研究，决定准时参加本项目的招标采购活动。

单位联系人：                ，手机：            ，

传真：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，邮箱：            。

　　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自然人签字或单位/组织（盖章）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年   月   日

竞 买  函

致：泰州职业技术学院
1、根据已收到的汽车处置交易公告，经考察现场和研究，我方愿按公告中的要求参加处置交易。

2、报价: 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；
（小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3、一旦我方确认成交，我方保证在当场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于公告截止时间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款，于一次性付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关转让手续，否则取消成交资格，没收保证金，不良行为予以公示。

      单位/组织（盖章）：

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亲自参加投标的除外）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

项目编号：
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司（单位），特授权       代表我公司（单位）全权办理针对本项目（             ）的报价，参与竞买等具体工作，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、协议及合同。

我公司（单位）对被授权代表的签名负全部责任。

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送达你处以前，本授权书一直有效，被授权代表签署的所有文件（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）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情况：

姓名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

被授权代表情况：

姓名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单位/组织（盖章）：

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